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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等機會婦女聯席呈立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

就香港法律改革委員會性罪行檢討小組委員會諮詢文件 

關於性罪犯名冊的臨時建議立場書 

 

平等機會婦女聯席（下稱聯席）成立於一九九六年，主要監察政府如何落實與聯

合國簽訂之《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》；推動社會關注及倡議政策，以改

善香港婦女的處境。以下是本聯席對性罪犯名冊的臨時建議的意見。 

 
本聯席在研讀諮詢文件後馬上出現了幾個重要疑問︰ 

 臨時建議的「臨時」是什麼意思？ 

 臨時建議有沒有執行時間表？ 

 臨時建議將由哪一個部門負責通過？ 

 法律改革委員會在臨時建議的更生配套上是否有研究？ 

 諮詢文件將建議應徵者被要求翻查紀錄時警方的收費會是多少？ 

 法律改革委員會對《刑事罪行條例》第 118C 條檢討的進度如何？ 

 臨時建議的性罪行涵蓋太廣，何以包括了一些非針對保護兒童的罪行，如《刑

事罪行條例》第 118C 及 147 條？ 

 

本聯席對臨時建議還存有很多疑問，特別是上述也提及的更生配套問題。現時香

港的更生服務並不完善。所以本聯席認為臨時建議未有一些配套機制幫助性罪犯

更生，同時執行後又可能帶來標籤效應，最終可能做成犯案者厭棄社會制度的反

效果。  

 

另一方面，本聯席認為臨時建議中性罪行的涵蓋範圍實在太廣，有些法例其實已

由法院判決與憲法相違背，例如《刑事罪行條例》第 118C 條︰由 21 歲以下男

子作出或與 21 歲以下男子作出同性肛交罪。又或是《刑事罪行條例》第 147 條︰

為不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罪。本聯席曾向政府多番要求停止以此法例來針對街上

的性工作者，導致性工作者的基本人權受到侵害，打壓其生存空間。臨時建議以

寧枉無縱的態度將一些需要馬上改革的性罪行包括在內，將會延續社會對不同性

傾向及性工作者的不公平對待。 

 

諮詢文件建議臨時建議將以行政方式通過，對此本聯席甚有保留，如前述我們對

於臨時建議還有很多疑問，若臨時建議以行政方式急急推行，未能讓市民有充足

的參與及廣泛的社會討論，未免過於倉促。本聯席認同香港社會應該保護兒童及

精神上無行為能力人士免於性侵犯，所以我們建議立法會的民政及保安事務委員

會盡快召開公聽會，聽取公眾這方面的意見。 

 

2008 年 11 月 11 日 

 

立法會 CB(2)279/08-09(01)號文件 


